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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学生实习管理办法 

顶岗实习是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关键教学环节，也是深化

“工学结合”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

教育的良好途经。为加强顶岗实习的管理工作，保证顶岗实习的

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1、加强组织纪律性，服从指导教师的领导;严格遵守考勤制

度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擅离岗位。无故旷课(工)三天以上(含

三天)者停止实习实训，因事、病请假超过实习时间三分之一以

上者不予考核成绩，须重修。 

    2、虚心向实习实训单位的工作指导人员学习，服从实习单

位的安排，努力为实习单位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做有损企业

形象和学校声誉的事情，用自己实习期间的出色表现来为学院争

光添彩。 

    3、强化职业道德意识，爱岗敬业，遵纪守法，做一一个诚

实守信的实习生和文明礼貌的员工，严守企业商业秘密。借阅文

献资料，必须妥善保管不得丢失，及时反还，任何资料未经实习

单位允许不得摘录、引用，对违反规定造成损失的，要追究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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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    4、放假之前要求大家上交安全承诺书与实习协议，实习期

间每天要写实习记录，记载好当天所完成的工作及实习收获，实

习结束时，须交个人的实习报告。 

    5、学生在实习期间有违反学院纪律或违反实习单位有关规

定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学籍档案。 

    6、实习结束时，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鉴定，并由指导教师

和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，成绩不合格者不发毕业证书。

待补作实习成绩及格后，再用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。 

    7、学生在实习期间要注意安全(包括交通安全和在实习单位

的安全)。搞好同学之间的团结。遇到问题及时与指导老师或辅

导员联系，要主动与校内指导教师保持联系，保持通讯工具的畅

通。 

    8、在实习过程中，除就业外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换实习单位，

特殊情况时须句指导教师提出申请，经系主任批准后方可更换实

习单位。擅自离开实习单位的，严格按照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处

理，期间发生的一切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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